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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四川省机动车“三检合一”检测机构监督检查结果表
	序号
	机构名称
	违反“川市监发〔2019〕91号”
条款
	违反《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管理办法》条款
	处理措施

	1
	自贡市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第42条第五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2
	自贡市蓝天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第42条第五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3
	自贡盐都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整改后通过

	4
	自贡市安信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第42条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5
	自贡新凯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整改后通过

	6
	乐山市星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7
	乐山市国腾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8
	乐山市腾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9
	乐山市九峰机动车辆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第42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10
	乐山全立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整改后通过

	11
	南充市蓝天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12
	南充市同德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13
	阆中市泰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五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14
	西充县诚信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内容第一款
	第42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15
	南部县国景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三款和第五款
	责令一个月内改正

	16
	资阳市长江神鹰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第五款
	第43条第三款
	责令三个月内整改

	17
	资阳国鑫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第43条第三款
	责令三个月内整改

	18
	乐至县浩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第五款
	第43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责令三个月内整改

	19
	安岳县联合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第42条第三款和
第43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责令三个月内整改

	20
	资阳市恒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第42条第三款和第43条第三款
	责令三个月内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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